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51號

原      告  張順銘  

            張水連  

            張金清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更穎律師

被      告  享和紡織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富維  

訴訟代理人  陳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原告張順銘、張水連、張金清等3人（下合稱原

告或原告3人，個別原告逕以姓名稱之）起訴時原列張根營

（即被告法定代理人張富維之父親）為被告，嗣後撤回對張

根營之訴訟，經張根營表示同意（本院卷第245、287頁），

是張根營業經原告對其撤回起訴確定，已非本件當事人。

貳、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訴之聲明第㈤、㈥項：

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順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㈥、

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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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原告張順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1萬元。嗣迭經

變更，最後更正如以下訴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

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3人為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

9月25日和土測字第1471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

示編號A（面積1205平方公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

爭建物A）之事實上處分權共有人（另2名權利人為訴外人張

根營、張慶尉，全體共有人為5人），權利範圍各5分之1；

原告張順銘另為附圖所示編號B（面積489平方公尺）未辦保

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權利範

圍全部）。因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作為

工廠使用，且將系爭建物A所在之門牌號碼彰化縣○○鄉○

○村○○路000巷00號登記為公司地址；及無權占用系爭建

物B作為倉庫使用，已不法侵害原告權利，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

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將公司

登記地址辦理遷出；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張順銘。

二、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B，乃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併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

三、並聲明：

㈠、被告應將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

之系爭建物A騰空，並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㈡、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A

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張水

連、張金清各2萬元。

㈢、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自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

0號辦理遷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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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被告應將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00○0000○00

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建物B騰空，並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

銘。

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順銘1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㈥、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B

予原告張順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2,000元。

㈦、上開第㈠、㈣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否認原告張順銘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建物

A、B實際上皆為訴外人瑞承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告與張

根營、張慶尉等5兄弟經營，下稱瑞承公司）原始起造，原

門牌號碼為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整編為同

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嗣因瑞承公司於民國106年間停止

營業，乃簽立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由張根營設立之被告公

司（由其子張富維擔任法定代理人）繼續使用系爭建物A、

B；且瑞承公司包括原告在內之全體股東並於106年7月9日簽

訂讓渡契約書，約定瑞承公司自同月31日止結束營業後，由

張根營接手經營，並約定系爭建物A、B之租金為一坪150

元，每月應各給付另外4人各1萬元之租金。嗣後系爭建物

A、B之稅籍登記於107年間由瑞承公司移轉予原告及張根

營、張智皓等5人，被告並已持續給付原告每月租金1萬元迄

今並無間斷。是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B，原告對被

告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結果如下：（本院卷第32

6-327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建物A（二層工廠）及系爭建物B（一層倉庫），自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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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起，即均為被告占有使用。

㈡、系爭建物A，即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房屋座落原為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整編為同村中車路636

巷62，63號（以下逕以門牌號碼稱之），起課年月81年7

月，納稅義務人原登記為瑞承公司，嗣於107年間移轉異動

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智皓」等5人，

持分比例均為5分之1（本院卷第209-210頁）。

㈢、系爭建物A座落之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以下

土地逕以地號稱之），登記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

張順銘、張慶尉」等5人共有，權利範圍均為5分之1。

㈣、瑞承公司之全體股東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

銘、張慶尉（被告書狀誤載為張智皓）」等5人。106年7月9

日全體股東簽訂「瑞承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讓渡書」，其中第

2條記載「廠房租金」、第7條記載「結束（誤載為數）7月3

1日止」等語（本院卷第105頁）。

㈤、被告核准設立日期為106年8月11日，核准設立紡織有限公

司，登記負責人張富維為原股東張根營之子，公司所在地登

記於「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本院卷第1

07頁）。

㈥、瑞承公司106年間出具「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將座落於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房屋租於被告使用

（本院卷第109頁）。

㈦、瑞承公司106年8月1日出具「工廠登記讓渡切結書」，同意

將工廠登記轉讓予被告使用，公司所在地記載「彰化縣○○

鄉○○村○○路000巷00○00號」（本院卷第111頁）。

㈧、瑞承公司106年8月18日房屋稅申請書，就稅籍編號00000000

000之房屋座落從「彰化縣○○鄉○○村○○路000號」，申

請更正為「彰化縣線西鄉頂犁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

業經彰化縣地方稅務局以106年8月23日彰稅房字第10661148

67號函示業已辦竣（本院卷第305頁）。

㈨、被告自106年8月起，均有按月各給付張金清、張水連、張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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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張慶尉等4人各1萬元，被告並因此開立109、111、112

年度房屋租賃所得之扣繳憑單給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

張慶尉等4人。（本院卷第195-204頁）。

㈩、兩造所提證物形式上均為真正。

二、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

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

出登記，是否有理由？

㈡、原告前項主張如有理由，渠等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是否有理由？如有理由，其金額應為多少？

㈢、原告張順銘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請求被告將系

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是否有理由？

㈣、原告張順銘前項主張如有理由，其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否有理由？如有理由，其金額應為多

少？

㈤、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前開證物在卷

可稽，自堪信屬實。再依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覆本院之稅籍

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

稅籍證明書及其平面圖（本院卷第55-66頁）相互核對以

觀，可知稅籍登記於原告張順銘名下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

0、00000000000號房屋，其各自面積分為196.60、91.80平

方公尺，二者面積合計288.40平方公尺，明顯與系爭建物B

之面積489平方公尺不符。稽以其中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

房屋之登記面積及其平面圖（本院卷第62頁），明顯可見稅

籍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房屋（折舊年數45）乃

早於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折舊年數32）13年前起

課稅捐，之後於該二房屋旁及巷道對面，始再增建而新增為

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並自81年7月起課稅捐，足認

被告辯稱稅籍登記於原告張順銘名下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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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號房屋實乃座落於1743地號土地上為系爭建

物A之一部分，而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乃座落於中

車路636巷二側等情（本院卷第301頁），應屬真實可信。 

二、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

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

出登記，並無理由；亦不得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因被告僅與瑞承公司

有使用借貸契約，而瑞承公司已於107年間將系爭建物A之事

實上處分權移轉予原告與其他共有人共有，基於債之相對

性，被告不得對原告主張為有權占有；縱認被告與瑞承公司

成立租賃契約，因該契約屬不定期租賃契約又未經公證，並

無民法第425條第1、2項移轉不破租賃之適用等語。惟被告

業已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

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因

使用租賃物而支付之對價，即為租金，其約定之稱如何，原

非所問。而使用借貸為無償契約，而租賃則為有償契約。當

事人之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以為

對價，不問其名稱為何，皆為租賃。又租賃契約之成立，祇

須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

成立，並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519

號民事判決先例、80年度台上字第7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

照）。查系爭建物A乃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之一部

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座落原為彰化縣○○鄉○

○村○○路000號，後改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納稅

義務人原為瑞承公司，嗣於107年間移轉異動為「張金清、

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智皓」等5人；又瑞承公司之

全體股東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

等5人， 106年7月9日全體股東簽訂「瑞成紡織股份有限公

司讓渡書」，其中第2條記載「廠房租金」、第7條記載「結

束7月31日止」等語；被告登記負責人張富維為原股東張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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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之子，公司所在地登記於「彰化縣○○鄉○○村○○路00

0巷00號」；瑞承公司曾於106年間出具「房屋使用同意

書」，同意將座落於「彰化縣○○鄉○○村○○路000號」

房屋租於被告使用，且於106年8月1日出具「工廠登記讓渡

切結書」，同意將工廠登記轉讓予被告使用，公司所在地記

載「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00號」；且瑞承

公司106年8月18日申請將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座落

從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更正為同村中車路636

巷62、63號。以及被告自106年8月起，均有按月各給付張金

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各1萬元，被告並因此開

立109、111、112年度房屋租賃所得之扣繳憑單給張金清、

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等情，業據前述（見前開兩

造不爭執事項）。再參以原告及張慶尉於起訴前寄發113年5

月3日線西郵局第22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及張根營之內容略

以：我等4人所有（權利範圍5分之4）1743地號土地及其上6

2號房屋，前因繼承取得後，由台端承租使用，原所給付之

租金每人各1萬元，今因不動產上漲，決定調漲每月租金為2

0萬元即每人5萬元，並應重新訂立租賃契約（每年一簽），

若台端同意此一條件，則我等同意由台端繼續承租使用等語

（本院卷第121-123頁）。則依上開沿革及事證資料綜合研

析，實堪認被告辯稱其係因與原告間之租賃契約而有權占有

使用系爭建物A應屬真實可信，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並無租

賃契約云云，要與前開事證資料不合，無足採信。則原告以

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A騰

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出

登記，自屬無據。

㈢、承上，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自無受有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則被告另以被告係無權

占有系爭建物A，致其受有相當於租金損害為由，依民法第1

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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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三、原告張順銘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請求被告將系

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並無理由；亦不得主

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已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4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張順銘主張其另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固據

其提出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證

明書（本院卷第23-25頁）及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遺產

稅免稅證明書（本院卷第293頁）等件為證。惟依原告張順

銘所提該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及參諸證人即地政士楊

愷堂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原告所提該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乃伊

受託辦理原告母親張𤆬治遺產分配之工作草稿，其上所載編

號7、8之房屋即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

屋是分配給原告張順銘，該稅籍編號是伊在稅務局查詢時經

承辦人查詢後註記的，伊並不清楚該2稅籍房屋之實際狀

況，亦不知當時是否存在等語（本院卷卷328-329頁），可

知原告所提上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充其量僅足以證明其受

遺產分配取得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

屋。又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實乃

座落於1743地號土地上，應為系爭建物A之一部分，並非系

爭建物B，業據前述。此外，原告張順銘並未提出其他積極

證據資以證明其確係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難

認其確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原告張順銘以其

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

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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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

自屬無據。

㈢、承上，原告張順銘並未證明其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

人，則其另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致其受有相當於

租金損害為由，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屬無據。

伍、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

767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

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將公司登記地址辦理遷出；及應將系

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詳如原告聲明所

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堯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㈠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㈡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44

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盈萩

附圖：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9月25日和土測

字第1471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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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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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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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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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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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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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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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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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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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51號
原      告  張順銘  
            張水連  
            張金清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更穎律師
被      告  享和紡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富維  
訴訟代理人  陳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張順銘、張水連、張金清等3人（下合稱原告或原告3人，個別原告逕以姓名稱之）起訴時原列張根營（即被告法定代理人張富維之父親）為被告，嗣後撤回對張根營之訴訟，經張根營表示同意（本院卷第245、287頁），是張根營業經原告對其撤回起訴確定，已非本件當事人。
貳、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訴之聲明第㈤、㈥項：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順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㈥、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B予原告張順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1萬元。嗣迭經變更，最後更正如以下訴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3人為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9月25日和土測字第1471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205平方公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A）之事實上處分權共有人（另2名權利人為訴外人張根營、張慶尉，全體共有人為5人），權利範圍各5分之1；原告張順銘另為附圖所示編號B（面積489平方公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權利範圍全部）。因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作為工廠使用，且將系爭建物A所在之門牌號碼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登記為公司地址；及無權占用系爭建物B作為倉庫使用，已不法侵害原告權利，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將公司登記地址辦理遷出；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
二、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B，乃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併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
三、並聲明：
㈠、被告應將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建物A騰空，並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㈡、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A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張水連、張金清各2萬元。
㈢、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自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辦理遷出登記。
㈣、被告應將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建物B騰空，並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
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順銘1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㈥、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B予原告張順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2,000元。
㈦、上開第㈠、㈣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否認原告張順銘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建物A、B實際上皆為訴外人瑞承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告與張根營、張慶尉等5兄弟經營，下稱瑞承公司）原始起造，原門牌號碼為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整編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嗣因瑞承公司於民國106年間停止營業，乃簽立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由張根營設立之被告公司（由其子張富維擔任法定代理人）繼續使用系爭建物A、B；且瑞承公司包括原告在內之全體股東並於106年7月9日簽訂讓渡契約書，約定瑞承公司自同月31日止結束營業後，由張根營接手經營，並約定系爭建物A、B之租金為一坪150元，每月應各給付另外4人各1萬元之租金。嗣後系爭建物A、B之稅籍登記於107年間由瑞承公司移轉予原告及張根營、張智皓等5人，被告並已持續給付原告每月租金1萬元迄今並無間斷。是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B，原告對被告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結果如下：（本院卷第326-327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建物A（二層工廠）及系爭建物B（一層倉庫），自106年8月起，即均為被告占有使用。
㈡、系爭建物A，即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房屋座落原為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整編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以下逕以門牌號碼稱之），起課年月81年7月，納稅義務人原登記為瑞承公司，嗣於107年間移轉異動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智皓」等5人，持分比例均為5分之1（本院卷第209-210頁）。
㈢、系爭建物A座落之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以下土地逕以地號稱之），登記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5人共有，權利範圍均為5分之1。
㈣、瑞承公司之全體股東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被告書狀誤載為張智皓）」等5人。106年7月9日全體股東簽訂「瑞承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讓渡書」，其中第2條記載「廠房租金」、第7條記載「結束（誤載為數）7月31日止」等語（本院卷第105頁）。
㈤、被告核准設立日期為106年8月11日，核准設立紡織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張富維為原股東張根營之子，公司所在地登記於「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本院卷第107頁）。
㈥、瑞承公司106年間出具「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將座落於「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房屋租於被告使用（本院卷第109頁）。
㈦、瑞承公司106年8月1日出具「工廠登記讓渡切結書」，同意將工廠登記轉讓予被告使用，公司所在地記載「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00號」（本院卷第111頁）。
㈧、瑞承公司106年8月18日房屋稅申請書，就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座落從「彰化縣○○鄉○○村○○路000號」，申請更正為「彰化縣線西鄉頂犁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業經彰化縣地方稅務局以106年8月23日彰稅房字第1066114867號函示業已辦竣（本院卷第305頁）。
㈨、被告自106年8月起，均有按月各給付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各1萬元，被告並因此開立109、111、112年度房屋租賃所得之扣繳憑單給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本院卷第195-204頁）。
㈩、兩造所提證物形式上均為真正。
二、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出登記，是否有理由？
㈡、原告前項主張如有理由，渠等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否有理由？如有理由，其金額應為多少？
㈢、原告張順銘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是否有理由？
㈣、原告張順銘前項主張如有理由，其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否有理由？如有理由，其金額應為多少？
㈤、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前開證物在卷可稽，自堪信屬實。再依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覆本院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證明書及其平面圖（本院卷第55-66頁）相互核對以觀，可知稅籍登記於原告張順銘名下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房屋，其各自面積分為196.60、91.80平方公尺，二者面積合計288.40平方公尺，明顯與系爭建物B之面積489平方公尺不符。稽以其中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之登記面積及其平面圖（本院卷第62頁），明顯可見稅籍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房屋（折舊年數45）乃早於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折舊年數32）13年前起課稅捐，之後於該二房屋旁及巷道對面，始再增建而新增為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並自81年7月起課稅捐，足認被告辯稱稅籍登記於原告張順銘名下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房屋實乃座落於1743地號土地上為系爭建物A之一部分，而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乃座落於中車路636巷二側等情（本院卷第301頁），應屬真實可信。 
二、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出登記，並無理由；亦不得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因被告僅與瑞承公司有使用借貸契約，而瑞承公司已於107年間將系爭建物A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原告與其他共有人共有，基於債之相對性，被告不得對原告主張為有權占有；縱認被告與瑞承公司成立租賃契約，因該契約屬不定期租賃契約又未經公證，並無民法第425條第1、2項移轉不破租賃之適用等語。惟被告業已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因使用租賃物而支付之對價，即為租金，其約定之稱如何，原非所問。而使用借貸為無償契約，而租賃則為有償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以為對價，不問其名稱為何，皆為租賃。又租賃契約之成立，祇須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成立，並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519號民事判決先例、80年度台上字第7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系爭建物A乃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之一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座落原為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改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納稅義務人原為瑞承公司，嗣於107年間移轉異動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智皓」等5人；又瑞承公司之全體股東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5人， 106年7月9日全體股東簽訂「瑞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讓渡書」，其中第2條記載「廠房租金」、第7條記載「結束7月31日止」等語；被告登記負責人張富維為原股東張根營之子，公司所在地登記於「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瑞承公司曾於106年間出具「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將座落於「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房屋租於被告使用，且於106年8月1日出具「工廠登記讓渡切結書」，同意將工廠登記轉讓予被告使用，公司所在地記載「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00號」；且瑞承公司106年8月18日申請將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座落從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更正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以及被告自106年8月起，均有按月各給付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各1萬元，被告並因此開立109、111、112年度房屋租賃所得之扣繳憑單給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等情，業據前述（見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再參以原告及張慶尉於起訴前寄發113年5月3日線西郵局第22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及張根營之內容略以：我等4人所有（權利範圍5分之4）1743地號土地及其上62號房屋，前因繼承取得後，由台端承租使用，原所給付之租金每人各1萬元，今因不動產上漲，決定調漲每月租金為20萬元即每人5萬元，並應重新訂立租賃契約（每年一簽），若台端同意此一條件，則我等同意由台端繼續承租使用等語（本院卷第121-123頁）。則依上開沿革及事證資料綜合研析，實堪認被告辯稱其係因與原告間之租賃契約而有權占有使用系爭建物A應屬真實可信，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並無租賃契約云云，要與前開事證資料不合，無足採信。則原告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出登記，自屬無據。
㈢、承上，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自無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則被告另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致其受有相當於租金損害為由，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屬無據。
三、原告張順銘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並無理由；亦不得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已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張順銘主張其另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固據其提出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卷第23-25頁）及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卷第293頁）等件為證。惟依原告張順銘所提該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及參諸證人即地政士楊愷堂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原告所提該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乃伊受託辦理原告母親張𤆬治遺產分配之工作草稿，其上所載編號7、8之房屋即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是分配給原告張順銘，該稅籍編號是伊在稅務局查詢時經承辦人查詢後註記的，伊並不清楚該2稅籍房屋之實際狀況，亦不知當時是否存在等語（本院卷卷328-329頁），可知原告所提上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充其量僅足以證明其受遺產分配取得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又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實乃座落於1743地號土地上，應為系爭建物A之一部分，並非系爭建物B，業據前述。此外，原告張順銘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資以證明其確係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難認其確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原告張順銘以其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自屬無據。
㈢、承上，原告張順銘並未證明其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其另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致其受有相當於租金損害為由，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屬無據。
伍、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將公司登記地址辦理遷出；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詳如原告聲明所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堯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㈠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㈡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盈萩
附圖：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9月25日和土測字第1471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51號

原      告  張順銘  

            張水連  

            張金清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更穎律師

被      告  享和紡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富維  

訴訟代理人  陳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原告張順銘、張水連、張金清等3人（下合稱原

    告或原告3人，個別原告逕以姓名稱之）起訴時原列張根營

    （即被告法定代理人張富維之父親）為被告，嗣後撤回對張

    根營之訴訟，經張根營表示同意（本院卷第245、287頁），

    是張根營業經原告對其撤回起訴確定，已非本件當事人。

貳、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訴之聲明第㈤、㈥項：㈤

    、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順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㈥、被

    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B予

    原告張順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1萬元。嗣迭經變

    更，最後更正如以下訴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3人為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

    9月25日和土測字第1471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

    示編號A（面積1205平方公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

    爭建物A）之事實上處分權共有人（另2名權利人為訴外人張

    根營、張慶尉，全體共有人為5人），權利範圍各5分之1；

    原告張順銘另為附圖所示編號B（面積489平方公尺）未辦保

    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權利範

    圍全部）。因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作為

    工廠使用，且將系爭建物A所在之門牌號碼彰化縣○○鄉○○村○

    ○路000巷00號登記為公司地址；及無權占用系爭建物B作為

    倉庫使用，已不法侵害原告權利，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將系爭

    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將公司登記地

    址辦理遷出；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

    。

二、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B，乃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併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

三、並聲明：

㈠、被告應將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

    建物A騰空，並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㈡、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A予

    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張水連、

    張金清各2萬元。

㈢、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自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辦理

    遷出登記。

㈣、被告應將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上之系爭建物B騰空，並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

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順銘1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㈥、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B予

    原告張順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2,000元。

㈦、上開第㈠、㈣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否認原告張順銘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建物A

    、B實際上皆為訴外人瑞承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告與張

    根營、張慶尉等5兄弟經營，下稱瑞承公司）原始起造，原

    門牌號碼為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整編為同村中車

    路636巷62、63號。嗣因瑞承公司於民國106年間停止營業，

    乃簽立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由張根營設立之被告公司（由

    其子張富維擔任法定代理人）繼續使用系爭建物A、B；且瑞

    承公司包括原告在內之全體股東並於106年7月9日簽訂讓渡

    契約書，約定瑞承公司自同月31日止結束營業後，由張根營

    接手經營，並約定系爭建物A、B之租金為一坪150元，每月

    應各給付另外4人各1萬元之租金。嗣後系爭建物A、B之稅籍

    登記於107年間由瑞承公司移轉予原告及張根營、張智皓等5

    人，被告並已持續給付原告每月租金1萬元迄今並無間斷。

    是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B，原告對被告之請求均無

    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結果如下：（本院卷第32

    6-327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建物A（二層工廠）及系爭建物B（一層倉庫），自106年

    8月起，即均為被告占有使用。

㈡、系爭建物A，即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房屋座落原為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整編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

    63號（以下逕以門牌號碼稱之），起課年月81年7月，納稅

    義務人原登記為瑞承公司，嗣於107年間移轉異動為「張金

    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智皓」等5人，持分比例

    均為5分之1（本院卷第209-210頁）。

㈢、系爭建物A座落之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以下土地逕

    以地號稱之），登記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

    、張慶尉」等5人共有，權利範圍均為5分之1。

㈣、瑞承公司之全體股東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

    、張慶尉（被告書狀誤載為張智皓）」等5人。106年7月9日

    全體股東簽訂「瑞承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讓渡書」，其中第2

    條記載「廠房租金」、第7條記載「結束（誤載為數）7月31

    日止」等語（本院卷第105頁）。

㈤、被告核准設立日期為106年8月11日，核准設立紡織有限公司

    ，登記負責人張富維為原股東張根營之子，公司所在地登記

    於「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本院卷第107頁）。

㈥、瑞承公司106年間出具「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將座落於「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房屋租於被告使用（本院卷第1

    09頁）。

㈦、瑞承公司106年8月1日出具「工廠登記讓渡切結書」，同意將

    工廠登記轉讓予被告使用，公司所在地記載「彰化縣○○鄉○○

    村○○路000巷00○00號」（本院卷第111頁）。

㈧、瑞承公司106年8月18日房屋稅申請書，就稅籍編號000000000

    00之房屋座落從「彰化縣○○鄉○○村○○路000號」，申請更正

    為「彰化縣線西鄉頂犁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業經彰

    化縣地方稅務局以106年8月23日彰稅房字第1066114867號函

    示業已辦竣（本院卷第305頁）。

㈨、被告自106年8月起，均有按月各給付張金清、張水連、張順

    銘、張慶尉等4人各1萬元，被告並因此開立109、111、112

    年度房屋租賃所得之扣繳憑單給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

    張慶尉等4人。（本院卷第195-204頁）。

㈩、兩造所提證物形式上均為真正。

二、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

    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

    出登記，是否有理由？

㈡、原告前項主張如有理由，渠等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是否有理由？如有理由，其金額應為多少？

㈢、原告張順銘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

    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是否有理由？

㈣、原告張順銘前項主張如有理由，其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否有理由？如有理由，其金額應為多少

    ？

㈤、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前開證物在卷

    可稽，自堪信屬實。再依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覆本院之稅籍

    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

    稅籍證明書及其平面圖（本院卷第55-66頁）相互核對以觀

    ，可知稅籍登記於原告張順銘名下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0

    、00000000000號房屋，其各自面積分為196.60、91.80平方

    公尺，二者面積合計288.40平方公尺，明顯與系爭建物B之

    面積489平方公尺不符。稽以其中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

    屋之登記面積及其平面圖（本院卷第62頁），明顯可見稅籍

    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房屋（折舊年數45）乃早

    於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折舊年數32）13年前起課

    稅捐，之後於該二房屋旁及巷道對面，始再增建而新增為稅

    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並自81年7月起課稅捐，足認被

    告辯稱稅籍登記於原告張順銘名下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0

    、00000000000號房屋實乃座落於1743地號土地上為系爭建

    物A之一部分，而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乃座落於中

    車路636巷二側等情（本院卷第301頁），應屬真實可信。 

二、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

    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

    出登記，並無理由；亦不得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因被告僅與瑞承公司有

    使用借貸契約，而瑞承公司已於107年間將系爭建物A之事實

    上處分權移轉予原告與其他共有人共有，基於債之相對性，

    被告不得對原告主張為有權占有；縱認被告與瑞承公司成立

    租賃契約，因該契約屬不定期租賃契約又未經公證，並無民

    法第425條第1、2項移轉不破租賃之適用等語。惟被告業已

    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

    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因

    使用租賃物而支付之對價，即為租金，其約定之稱如何，原

    非所問。而使用借貸為無償契約，而租賃則為有償契約。當

    事人之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以為

    對價，不問其名稱為何，皆為租賃。又租賃契約之成立，祇

    須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

    成立，並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519

    號民事判決先例、80年度台上字第7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查系爭建物A乃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之一部分，稅

    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座落原為彰化縣○○鄉○○村○○路000

    號，後改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納稅義務人原為瑞

    承公司，嗣於107年間移轉異動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

    連、張順銘、張智皓」等5人；又瑞承公司之全體股東為「

    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5人， 106

    年7月9日全體股東簽訂「瑞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讓渡書」，

    其中第2條記載「廠房租金」、第7條記載「結束7月31日止

    」等語；被告登記負責人張富維為原股東張根營之子，公司

    所在地登記於「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瑞承公

    司曾於106年間出具「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將座落於「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房屋租於被告使用，且於106年

    8月1日出具「工廠登記讓渡切結書」，同意將工廠登記轉讓

    予被告使用，公司所在地記載「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

    0○00號」；且瑞承公司106年8月18日申請將稅籍編號000000

    00000之房屋座落從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更正為同村

    中車路636巷62、63號。以及被告自106年8月起，均有按月

    各給付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各1萬元，被

    告並因此開立109、111、112年度房屋租賃所得之扣繳憑單

    給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等情，業據前述

    （見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再參以原告及張慶尉於起訴前

    寄發113年5月3日線西郵局第22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及張根營

    之內容略以：我等4人所有（權利範圍5分之4）1743地號土

    地及其上62號房屋，前因繼承取得後，由台端承租使用，原

    所給付之租金每人各1萬元，今因不動產上漲，決定調漲每

    月租金為20萬元即每人5萬元，並應重新訂立租賃契約（每

    年一簽），若台端同意此一條件，則我等同意由台端繼續承

    租使用等語（本院卷第121-123頁）。則依上開沿革及事證

    資料綜合研析，實堪認被告辯稱其係因與原告間之租賃契約

    而有權占有使用系爭建物A應屬真實可信，原告主張其與被

    告間並無租賃契約云云，要與前開事證資料不合，無足採信

    。則原告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

    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

    記辦理遷出登記，自屬無據。

㈢、承上，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自無受有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則被告另以被告係無權占

    有系爭建物A，致其受有相當於租金損害為由，依民法第179

    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屬無據。

三、原告張順銘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請求被告將系

    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並無理由；亦不得主

    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已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其所舉證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4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張順銘主張其另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固據其

    提出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證明

    書（本院卷第23-25頁）及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遺產稅

    免稅證明書（本院卷第293頁）等件為證。惟依原告張順銘

    所提該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及參諸證人即地政士楊愷

    堂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原告所提該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乃伊受

    託辦理原告母親張𤆬治遺產分配之工作草稿，其上所載編號

    7、8之房屋即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

    是分配給原告張順銘，該稅籍編號是伊在稅務局查詢時經承

    辦人查詢後註記的，伊並不清楚該2稅籍房屋之實際狀況，

    亦不知當時是否存在等語（本院卷卷328-329頁），可知原

    告所提上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充其量僅足以證明其受遺產

    分配取得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又

    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實乃座落於

    1743地號土地上，應為系爭建物A之一部分，並非系爭建物B

    ，業據前述。此外，原告張順銘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資以

    證明其確係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難認其確為

    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原告張順銘以其為系爭建

    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請求

    被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自屬無據

    。

㈢、承上，原告張順銘並未證明其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則其另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致其受有相當於租

    金損害為由，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亦屬無據。

伍、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

    767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

    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將公司登記地址辦理遷出；及應將系

    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詳如原告聲明所

    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堯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㈠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㈡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441

    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盈萩

附圖：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9月25日和土測

字第1471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51號

原      告  張順銘  

            張水連  

            張金清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更穎律師

被      告  享和紡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富維  

訴訟代理人  陳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張順銘、張水連、張金清等3人（下合稱原告或原告3人，個別原告逕以姓名稱之）起訴時原列張根營（即被告法定代理人張富維之父親）為被告，嗣後撤回對張根營之訴訟，經張根營表示同意（本院卷第245、287頁），是張根營業經原告對其撤回起訴確定，已非本件當事人。

貳、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訴之聲明第㈤、㈥項：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順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㈥、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B予原告張順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1萬元。嗣迭經變更，最後更正如以下訴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3人為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9月25日和土測字第1471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205平方公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A）之事實上處分權共有人（另2名權利人為訴外人張根營、張慶尉，全體共有人為5人），權利範圍各5分之1；原告張順銘另為附圖所示編號B（面積489平方公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權利範圍全部）。因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作為工廠使用，且將系爭建物A所在之門牌號碼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登記為公司地址；及無權占用系爭建物B作為倉庫使用，已不法侵害原告權利，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將公司登記地址辦理遷出；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

二、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B，乃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併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

三、並聲明：

㈠、被告應將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建物A騰空，並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㈡、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A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張水連、張金清各2萬元。

㈢、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自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辦理遷出登記。

㈣、被告應將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建物B騰空，並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

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順銘1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㈥、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建物B予原告張順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順銘2,000元。

㈦、上開第㈠、㈣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否認原告張順銘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建物A、B實際上皆為訴外人瑞承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告與張根營、張慶尉等5兄弟經營，下稱瑞承公司）原始起造，原門牌號碼為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整編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嗣因瑞承公司於民國106年間停止營業，乃簽立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由張根營設立之被告公司（由其子張富維擔任法定代理人）繼續使用系爭建物A、B；且瑞承公司包括原告在內之全體股東並於106年7月9日簽訂讓渡契約書，約定瑞承公司自同月31日止結束營業後，由張根營接手經營，並約定系爭建物A、B之租金為一坪150元，每月應各給付另外4人各1萬元之租金。嗣後系爭建物A、B之稅籍登記於107年間由瑞承公司移轉予原告及張根營、張智皓等5人，被告並已持續給付原告每月租金1萬元迄今並無間斷。是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B，原告對被告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結果如下：（本院卷第326-327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建物A（二層工廠）及系爭建物B（一層倉庫），自106年8月起，即均為被告占有使用。

㈡、系爭建物A，即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房屋座落原為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整編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以下逕以門牌號碼稱之），起課年月81年7月，納稅義務人原登記為瑞承公司，嗣於107年間移轉異動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智皓」等5人，持分比例均為5分之1（本院卷第209-210頁）。

㈢、系爭建物A座落之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以下土地逕以地號稱之），登記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5人共有，權利範圍均為5分之1。

㈣、瑞承公司之全體股東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被告書狀誤載為張智皓）」等5人。106年7月9日全體股東簽訂「瑞承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讓渡書」，其中第2條記載「廠房租金」、第7條記載「結束（誤載為數）7月31日止」等語（本院卷第105頁）。

㈤、被告核准設立日期為106年8月11日，核准設立紡織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張富維為原股東張根營之子，公司所在地登記於「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本院卷第107頁）。

㈥、瑞承公司106年間出具「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將座落於「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房屋租於被告使用（本院卷第109頁）。

㈦、瑞承公司106年8月1日出具「工廠登記讓渡切結書」，同意將工廠登記轉讓予被告使用，公司所在地記載「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00號」（本院卷第111頁）。

㈧、瑞承公司106年8月18日房屋稅申請書，就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座落從「彰化縣○○鄉○○村○○路000號」，申請更正為「彰化縣線西鄉頂犁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業經彰化縣地方稅務局以106年8月23日彰稅房字第1066114867號函示業已辦竣（本院卷第305頁）。

㈨、被告自106年8月起，均有按月各給付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各1萬元，被告並因此開立109、111、112年度房屋租賃所得之扣繳憑單給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本院卷第195-204頁）。

㈩、兩造所提證物形式上均為真正。

二、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出登記，是否有理由？

㈡、原告前項主張如有理由，渠等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否有理由？如有理由，其金額應為多少？

㈢、原告張順銘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是否有理由？

㈣、原告張順銘前項主張如有理由，其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否有理由？如有理由，其金額應為多少？

㈤、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前開證物在卷可稽，自堪信屬實。再依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覆本院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證明書及其平面圖（本院卷第55-66頁）相互核對以觀，可知稅籍登記於原告張順銘名下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房屋，其各自面積分為196.60、91.80平方公尺，二者面積合計288.40平方公尺，明顯與系爭建物B之面積489平方公尺不符。稽以其中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之登記面積及其平面圖（本院卷第62頁），明顯可見稅籍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房屋（折舊年數45）乃早於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折舊年數32）13年前起課稅捐，之後於該二房屋旁及巷道對面，始再增建而新增為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並自81年7月起課稅捐，足認被告辯稱稅籍登記於原告張順銘名下之稅籍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房屋實乃座落於1743地號土地上為系爭建物A之一部分，而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乃座落於中車路636巷二側等情（本院卷第301頁），應屬真實可信。 

二、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出登記，並無理由；亦不得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因被告僅與瑞承公司有使用借貸契約，而瑞承公司已於107年間將系爭建物A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原告與其他共有人共有，基於債之相對性，被告不得對原告主張為有權占有；縱認被告與瑞承公司成立租賃契約，因該契約屬不定期租賃契約又未經公證，並無民法第425條第1、2項移轉不破租賃之適用等語。惟被告業已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因使用租賃物而支付之對價，即為租金，其約定之稱如何，原非所問。而使用借貸為無償契約，而租賃則為有償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以為對價，不問其名稱為何，皆為租賃。又租賃契約之成立，祇須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成立，並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519號民事判決先例、80年度台上字第7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系爭建物A乃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之一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座落原為彰化縣○○鄉○○村○○路000號，後改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納稅義務人原為瑞承公司，嗣於107年間移轉異動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智皓」等5人；又瑞承公司之全體股東為「張金清、張根營、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5人， 106年7月9日全體股東簽訂「瑞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讓渡書」，其中第2條記載「廠房租金」、第7條記載「結束7月31日止」等語；被告登記負責人張富維為原股東張根營之子，公司所在地登記於「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號」；瑞承公司曾於106年間出具「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將座落於「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房屋租於被告使用，且於106年8月1日出具「工廠登記讓渡切結書」，同意將工廠登記轉讓予被告使用，公司所在地記載「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0○00號」；且瑞承公司106年8月18日申請將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座落從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更正為同村中車路636巷62、63號。以及被告自106年8月起，均有按月各給付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各1萬元，被告並因此開立109、111、112年度房屋租賃所得之扣繳憑單給張金清、張水連、張順銘、張慶尉等4人等情，業據前述（見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再參以原告及張慶尉於起訴前寄發113年5月3日線西郵局第22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及張根營之內容略以：我等4人所有（權利範圍5分之4）1743地號土地及其上62號房屋，前因繼承取得後，由台端承租使用，原所給付之租金每人各1萬元，今因不動產上漲，決定調漲每月租金為20萬元即每人5萬元，並應重新訂立租賃契約（每年一簽），若台端同意此一條件，則我等同意由台端繼續承租使用等語（本院卷第121-123頁）。則依上開沿革及事證資料綜合研析，實堪認被告辯稱其係因與原告間之租賃契約而有權占有使用系爭建物A應屬真實可信，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並無租賃契約云云，要與前開事證資料不合，無足採信。則原告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公司登記辦理遷出登記，自屬無據。

㈢、承上，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建物A，自無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則被告另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A，致其受有相當於租金損害為由，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屬無據。

三、原告張順銘以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並無理由；亦不得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已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張順銘主張其另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固據其提出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卷第23-25頁）及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卷第293頁）等件為證。惟依原告張順銘所提該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及參諸證人即地政士楊愷堂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原告所提該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乃伊受託辦理原告母親張𤆬治遺產分配之工作草稿，其上所載編號7、8之房屋即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是分配給原告張順銘，該稅籍編號是伊在稅務局查詢時經承辦人查詢後註記的，伊並不清楚該2稅籍房屋之實際狀況，亦不知當時是否存在等語（本院卷卷328-329頁），可知原告所提上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充其量僅足以證明其受遺產分配取得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又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號房屋，實乃座落於1743地號土地上，應為系爭建物A之一部分，並非系爭建物B，業據前述。此外，原告張順銘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資以證明其確係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難認其確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原告張順銘以其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自屬無據。

㈢、承上，原告張順銘並未證明其為系爭建物B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其另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B，致其受有相當於租金損害為由，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屬無據。

伍、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建物A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將公司登記地址辦理遷出；及應將系爭建物B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張順銘，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詳如原告聲明所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堯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㈠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㈡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盈萩

附圖：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9月25日和土測字第1471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